
2025年2月23日 星期日读 书2 编辑：郭雪婷 美编：张张 瑜瑜 校对：白艳红白艳红

游子心中的梦与痛
——读郑长春长篇小说《青台镇》有感

刘玉爽

在汇聚着众多文学爱好者的“乡土中
原作者群”中，我有幸认识了老家社旗青
台（现李店镇）的作家郑长春。为了把青
台的历史文化传承下去，他决定趁着年富
力强为故乡写一部无愧此生、无愧父老乡
亲的“厚重之作”。于是，《青台镇》这部长
篇小说应运而生。

小说洋洋洒洒近 50万字，在横跨百年
的历史长河中，郑长春用成熟的笔法，生动
地刻画了张李两个家族的荣辱兴衰，折射出
了时代变革和民众命运的跌宕。这些故事
内容曲折、思想性强，一个章节就如同一本
书，分别选择各种不同的主题和角度，既独
立成篇，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独特而丰富
的历史镜像。对读者来说，有助于“放宽历
史的视界”，将历史从传统的乡镇发展史，延
伸到社会史、文化史、战争史、区域史、灾难
史、生活史和经济史等方面，并从中发现历
史与每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有血有肉的
文字里，有亲情、爱情、友情，有义气、侠气和
匪气，读罢可以感受到远去的古镇上有多少
悲欢离合，变革的年代里有多少荣辱兴衰。

“写作只需遵从内心，不需迎合任何人，
只要是内心有感而发，哪怕只言片语，只要
认真付诸笔端，就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作

品。”这是郑长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为此，
他在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上力求为读者提
供独到的审美体验，不管是对历史背景的描
述，还是对人性的剖析，都进行了大胆而细
致的尝试，甚至将有关社会伦理、地理人文、
政经哲学等巧妙地融入其中，使作品具有强
烈而鲜明的思想穿透力。

一个作家想写好乡镇、写好农民，只有
真正地走进社会底层，深切地了解民众生
活才行，否则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国，更不
可能写出打动人心的作品。郑长春既不同
于那些专业作家，也不同于那些业余作家，
他应该属于实践型作家，这么多年来，一直
做着实际工作，在工作劳动中体验写作的
乐趣。实践证明，郑长春对故乡青台是有
感情的。他从小生于斯长于斯，虽然后来
为了学业离开了这块生他养他的故土，但
为了写好这部《青台镇》，他不惜花了整整
10年光景，中间多次从西安坐车回青台考
察，和镇上老人促膝交谈，了解古镇的前世
今生。于是，青台镇的古寨墙，古街两旁的
老屋，掉枪河畔的回龙寺、东岳庙、公主坟、
登天楼……这些流传着传奇故事的地方，
都在小说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

乡情是游子心中永割不断的牵挂，乡愁

是游子笔下最真挚的表达。如今的乡镇，随
着社会快速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地方
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游子，便产生了说不
完、道不尽的离愁别绪，随之乡愁文学跟进
了，乡愁作品也多了起来。乡土文学多在乡

“愁”伤感里，却忽略了情在“新”的进化中，
这便是新乡土文学的痛中之“痛”。数千年
来，在以寻根文化为主要精神的中国人眼
里，乡愁是一种复杂的感情，这感情不同于
亲情却又和亲情最有关系，不同于爱情却有
走西口时的一步三回首，不同于友情却又总
是在每个午夜梦回里想起儿时的玩伴。

“难忘那环绕古镇的掉枪河、围绕镇四
周绿树成荫的土寨墙、四个寨门口被时光脚
步磨得泛光的青石桥，还有那到处都夹杂着
不知是何年何月烧制的碎砖瓦片、散落在灰
黑泥土里的锈铜钱……很多的村镇随着时
间的流逝变了模样，很多熟悉的人也随着时
间的流逝渐渐老去，什么都在变，我们想去
寻找从前，可从前只留在记忆里。要想把这
记忆永远保存，唯有记录。”这正是郑长春离
开故土 30多年后为故乡写书立传的初衷。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也是他离开家乡时给母
亲留下的铮铮誓言：“有朝一日，我一定要为
故乡写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

现在，他做到了。可是，有谁知道文字
背后的艰辛？有谁能明白一个游子的良苦
用心？写作不易，尤其是写长篇小说更是难
上加难，每一个篇章都是对作者文字功底、
知识储备、生活感受的考验，个中滋味也只
有作者本人最清楚。因此，郑长春在小说自
序中有这样一段表达：“虽然行政区域上的
青台镇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作为文学中的
《青台镇》却永远活在了我的记忆里。也许，
青台镇是不幸的，但它又何其幸矣，因为遇
上了我，我懂它的疼……”读到此，实在让人
心生酸楚又倍感欣慰。

感谢郑长春用朴实的文字和生动的故
事，让我们在一个个落寂的夜晚，从缤纷的
梦中听到乡音、看见乡愁、拥抱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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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无心书写历史，却给历史加了一个注解。这是我
读朱文杰先生《记忆老西安》系列之书的第一印象。

早在 2019年收到朱文杰先生赠我他的第一套《记忆
老西安》时，我翻看目录，捧书的手就开始颤抖。古籍浩如
烟海，而《记忆老西安》毫无疑问是我所读其中最璀璨的作
品之一。它犹如时间的长河记载着千百年来的西安发展
史，无论是政治风云、时代更替、经济变迁、文化思想的交
锋、城市面貌的变化等，朱文杰先生都以独特的纪传写真
形式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立体画卷，巧妙地将时代人物、
王朝兴衰、日月更新等串联成守护历史文脉、贯穿华夏文
明的宏伟篇章。

《记忆老西安》这部厚重的城市传记，可以说是在时光
褶皱中打捞一座城市的灵魂，目前此书已出版了五卷本
（上下集共十本）近三百万字的体量，在当代城市文化志中
堪称异数。这部书最动人的特质，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史志
的编年框架，将历史叙事溶解在街道巷陌的肌理之中。如
四府街的青石板、湘子庙街的槐树影、北院门飘散的羊肉
泡馍香气等，这些鲜活的细节构成了一部可触可感的城市
生命史。作者用人类学家的田野精神，在西安城的历史褶
皱里，打捞出无数即将湮灭的城市基因，相较于那些档案
的宏大叙事，该书呈现出独特的“微观史学”价值。它通过
上千位受访者的口述实录，让那些未被正史记载的市井烟
火、未被文献记录的民间技艺，在《记忆老西安》中获得了
永生。这种以个体记忆重构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使本书
成为西安城市记忆库中不可或缺的“民间底本”。当钟鼓
楼的晨钟暮鼓与城中村的叫卖声在纸页间交响，我们触摸
到的不仅是城市的历史年轮，更是文明传承的隐秘路径。

当看到书中记载了我在《长安》杂志社与路遥初相识
的经历时，我的眼泪竟不受自控地溢了出来。看着照片，
这个在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的陕北汉子，可以说铸造出了中
国当代文学的丰碑。书中记录的细碎场景，恰似散落的时
间琥珀，让曾经模糊的记忆重新泛起温润的光泽。还有青
年路、北大街、西安人民剧院、报话大楼、和平电影院，承载
着我的整个青春与光谱，因为我家就在青年路的团市委大
院，报话大楼是我真正进入西安工作的第一站。朱先生笔
下那个爬满紫藤的西安人民剧院，正是我们这群“电信机
关青年”8小时之外的秘密基地。书中提及的公共水房、砖
砌花坛、褪色的宣传栏，像被施了魔法般在眼前复活。当
读到青年路消失的印刷厂时，鼻腔里似乎又涌入了油印试
卷与线装书混杂的独特气息。这些文字不仅唤醒了个体
记忆，更在集体无意识中打捞起整代人的精神胎记。

我与朱文杰先生可谓笔墨相照的知音之交，我们两个
开始都是写诗歌的，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在地性”写作的
纯粹。他拒绝文化猎奇的写作姿态，以考古学家的严谨与
诗人的敏感，在寻常巷陌中勘探文明矿脉。每当夜深人
静翻阅先生赠书，总能在字里行间听见长安城的脉搏跳
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崇拜和坚持向朱文杰老师学习写作
笔法的原因。就《记忆老西安》而言，在学术维度上，它开
创了城市记忆书写的新范式。巧妙融合了口述史、物质文
化研究与空间叙事学，构建起多维度的记忆坐标系。书中
对“西仓档子”市集的人类学观察，对回坊建筑谱系的类型
学分析，为城市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田野样本。这种跨学科
的研究方法，打破了地方志写作的固有窠臼。可以说该书
的历史价值更在于其“抢救性记录”的紧迫意识。书中收
录的上百份老字号账本、近千张消失店铺的照片、超百位
老匠人的影像记录，构成了一座立体的城市基因库。这些
看似琐碎的民间档案，实则是解码城市文化DNA的关
键。站在永宁门的城墙上，眺望古今长安，朱文杰先生用
笔墨为当代也为后人铸造了一座记忆的方舟。当电子导
航覆盖了城市肌理，当连锁商铺吞噬了市井个性，这部著
作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宣言。它告诉
我们：真正的城市灵魂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百姓晨
昏的炊烟中，在孩童嬉戏的巷弄里，在代代相传的集体记
忆深处。这或许就是《记忆老西安》给予我们最珍贵的启
示——守护记忆，就是守护文明的火种。

人间烟火里的诗意

乙巳蛇年春节期间，我认真阅读了作家周淑芳的文集
《我与清欢渡明月》，令人眼前一亮、心中惊喜。

这本文集包含的自然意象非常丰富，如扶风山野的
风、故乡土房子、茶卡盐湖等，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它们都
凝结着叙述者的深情，共同塑造出作者动人的文学家园。
比如，《眼中最美的野河山》中，作者用朴素的笔触写扶风
县野河山景区林深幽静，满坡的野槐花如有灵性，随意春
芳歇；《灵魂的栖息地》写秦岭深闺里的终南山寨和朱家湾
山峦如黛，犹如世外桃源，令人向往；《我终于来到了这里》
写鸭绿江碧波荡漾，泛舟江上豪情满怀；《逛街》《抹不去的
记忆》写韦曲老街和五味什字，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在
作者的一双慧眼中，寻常的生活碎片缓缓流淌出文学之
河，洗涤着人的心灵，也体现出作者对生命的深刻感悟。
这让人想到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所概括的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也契合王国维“有我
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的文学论述。

现代大城市里的人，处于一种对存在感到麻木的基本
状态中，很容易迷失自我。而作者保持向上向善的人间清
醒，以善良、赤诚之心直面生活褶皱里的诗意，让读者在
褪去修辞华服的文字中感受到生命的张力与人生的尊
严。她的《唯愿所遇皆美好》写住在低矮破旧房子里的老
妇人头发花白、眼神落寞，作者为老妇人艰难生活而柔肠
百转、伤心落泪；《风骨》写 80多岁的老太太，两腿严重变
形，却依旧每天神采飞扬；她写文友白发如玉，是经历生
活风霜雨雪后的印记，是诗意人生的最美注脚。这些“哀
而不伤”的细节里没有刻意的悲情渲染，只有对生命韧性
的诗意礼赞。

合上书，看向窗外，阳光正暖暖地照在斑驳的墙上。
突然觉得，或许真正的文学从来不在云端，而在这些被岁
月磨得发亮的日常细节里。

白 杰

周燕芬

——赵命可小说读后记

底层飞离与文学天空
接触赵命可的小说有点晚了，但

依然给我带来惊喜。
金宇澄和王祥夫，是当代中国两

位优秀的小说家，好奇心驱使，我先
读了他们写的序言，致使再读小说集
《到天尽头去》中的所有篇章时，多少
有先入为主的感觉，违反我一贯坚持
的原初阅读，但也证明两位小说家对
赵命可创作的敏锐观察和精准理解，
而且是那种知人知文的恰当之论。

这本集子收录了作家的中短篇
小说各一组。命可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大学
毕业后南下广州深圳，后又回归陕西，一直
从事报刊杂志编辑的工作，同时坚持写小
说。《到天尽头去》主要取材于这一历史区
间作家的生命体验，从中隐约读出命可三
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一个执拗
的精神流浪者的自我形象出没于小说的字
里行间。

首篇是冠名小说集的《到天尽头去》，也
是全书的精神统领。小说写了一个叫马文
的乡村少年，为了逃离现实环境的压抑，一
门心思想着出走，去往想象中理想的“天尽
头”。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早年读过杨争光的
一个短篇小说叫《从沙坪镇到顶天峁》，父亲
拽着一个不想回家的孩子走在荒凉的山路
上。一个是执意出走，一个是不甘回家，少
年挣脱现实围困的渴望和反抗命运的方式
如此相像。杨争光或者赵命可，走出乡村的
暗夜，寻找山外的世界，奔赴梦想的远方，或
许是他们走向文学的最早冲动，是构筑他们
文学世界最初的精神“酵素”。

正如王祥夫所言：“命可作为一个作家
始终是为底层写作着的，他的心灵与目力所
至兴趣所至都在底层。”对底层的人文关注
和倾情书写，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
的核心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其具体表
现。世纪之交底层书写的再次兴起，缘于时
代浪潮带来的社会结构新变。我觉得在一
般的关注底层生存层面上，并不能见出赵命
可小说的艺术个性。

底层之于赵命可，不仅是所谓现实主义
地对生存实景的描摹，更是他笔下那些不甘
匍匐的形象，和他们腾挪跃动的灵魂姿态。
命可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多是超常态甚至有

些精神异象的，短篇《到天尽头去》和中篇
《我欲乘风归去》连续出现的少年马文，心
存一个看起来完全孩子气的执念，就是要
往天尽头去。离家出走的路上，“马文的内
心激扬而空落，他看不到出路，不管是转身
回家还是到天尽头去，他都心中没底，但他
认定，一直走下去，总是有出路的，而他回
家就意味着妥协，意味着失败。”《谷文庆简
史》中的谷文庆同样“是镇里最孤独的孩
子”“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和父亲作
对”，他甚至连马文那样一个不可着落的梦
想都没有，直到最后死于非命，都没有人知
道谷文庆的真实内心。

赵命可笔下的马文和谷文庆，他们的人
生故事简单到还没有展开就匆忙结束了，但
作为文学形象，却提供给读者很大的回味空
间。小说写他们生来就是缺爱的孩子，在他
们的成长环境中，“没有人关心孩子们的内
心世界，即使是他们的父母。”而有意味是，
他们的父母却并非生来就冷漠和暴力，短
篇中马文眼里病态、自私的母亲曾是非常
和善且多情的女人，父亲马昆也曾和孩子
们一起开心地笑闹，后来则变得沉默寡
言。中篇小说更加展开写道：“在日子过得
舒坦的时候，人的心胸也是宽广而博大
的。对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来说，没有什
么事能比生活上的突然变故更加折磨人的
了。那种捉襟见肘的生活，为一分钱反目
成仇的日子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人心一
下子变得比针尖还小。马文挨打也正是从
这个时候变成了家常便饭。”生活的变故和
贫穷苦难会摧毁人的意志，摧毁所谓的道
德观念和美好人性，底层弱者被压迫得喘
不过气来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怨气仇恨转

嫁到更弱的人身上，能惹得起的恰恰是他们
的同类甚至他们的孩子。而且人物性格中
的反骨也有遗传和变异，当上一代的生活激
情和反叛精神被消磨殆尽后，他们会反过来
用同样暴虐的手段压制下一代的反叛，折断
他们飞离的翅膀，浇灭他们新生的希望。

赵命可写小说开始于上世纪 90年代，
虽然时代巨变也给底层人生透出过一线希
望的微光，但小说呈现的底层生存和生命
状态更多依然在原处，代代相传的文化基
因中，我们不能担保马文将来不会变成他
的父亲马昆。赵命可的小说当然不缺乏社
会悲剧及其现实批判力量，但我更中意的
是作家擅长运笔于弱者之间的相生相斗，
由此切近人性的幽暗之地，揭示其巨大的
反噬力，从而启示我们审视每个个体，追问
我们普遍的文化根性。

阅读赵命可的小说，少见故事的大起大
落和情感的大悲大喜，可一旦进入人物的命
运情境，你很难不被感染。《来雨》中的乡村
女教师郝玫，高中时喜欢一个男孩子叫李来
雨，爱而不得变成一个心结，在后来的追求
者里面，郝玫选择嫁给条件最差的王来雨，
只是因为他也叫来雨。“她把自己嫁给了一
个名字，而且一生都不后悔。”还有那个一无
所有的退伍兵李飞狗（《李飞狗的爱与凄
楚》），那个和传统媒体一起潦倒的报社编辑
马林旭（《都是因为我们穷》），那个在南方为
梦想奋斗的流浪记者和“爱上一个影子”的
北方女友祁阳（《两地书》）。他们大多是人
生竞技场上的弱者，基本是权势眼中可有可
无的人。但小说写到他们的孤独和隐忍，写
到他们遭遇温情爱意会瞬间瓦解意志，写到
他们为某种无谓的信念能无私地交出自身

时，是将一束光芒照进人物心底的。
赵命可是熟读生活的作家，但他

在状写小人物的日常故事和冷暖悲
欢时，始终将题材故事当作人物灵魂
的承载体，将小人物的人生梦想哪怕
是一个卑微的梦想，一个不可能有着
落的梦想，当作活下去的最大动力。
郝玫“做了一辈子的乡村女教师，还
好，她有来雨，她还能每天都喊叫几
次来雨，要不，这漫长的人生，可怎么
过啊。”“祁阳的心在南方，而南方却

始终是一座漂泊的岛屿。”她订婚后给他写
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她给这人的只是身
体而她的心则永远在南方陪伴着他。”如此
等等，这本小说所写人物命运都没有圆满的
结局，而是多呈悲剧性走向，然而失败的是
人生，活着的却是梦想。爱情与理想信念的
坚守原本不易，对于底层人来说更加昂贵奢
侈，要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这代价有可能是
自己的一生，甚至可能是生命本身。没有人
怀疑赵命可小说的写实功力，以及他状写生
活多重面相的传神笔墨，但换一个角度看，
作家显然已超越了“忠于现实”的单纯叙事，
在对人的充分理解和人本主义观照中，赋予
那些贴地活着的灰色小人物以精神飞翔的
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命可的小说又是
富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正如熟悉他的作
家朋友王祥夫所说：“小说里有一种近似于
光芒的东西”，那种“始终不明确”的“骚动”
和“渴望”，正是赵命可小说的魅力所在。

赵命可是一个有文学慧根和早熟的作
家，他少年曾狂热地爱诗，中学时代就出版
过诗集，这或许是命可小说诗性特质的源
头。命可在逃离故土的路上开始书写激变
时代底层人的命运遭际，是最大限度地投入
了自己的。小说带有明显的个人生命印痕，
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充满共情和悲悯的
色彩，这也是命可赋予笔下人物理想主义和
浪漫情怀的主体原因。人生无法逃离琐碎
的庸俗，文学则予以我们精神展翅的可能。
命可南下 20年的底层生活经历，丰富了他
的生活积累和生命体验，在浪子漂泊归来
时，我们面对的，是一颗依然不变的诗人赤
子之心，而命可所面对的，是故乡广袤的土
地，和期待他再次起飞的文学天空。

书房
曾写过一篇短文，曰《观云亭记》，记述

余之书房。没几年，女儿长大，闹着独居小
屋。余寒家子弟居处逼窄，原本狭小的书房
只得让步，把书柜支在了小小的三角阳台。

余颇爱书，仿佛读过很多似的，其实不
然。书倒是有些，书桌书橱地板，乱堆一通，
大都是一时兴起买来为“将来有空”而准备
去读的。因此，那些书虽与我同居，却彼此
形同路人，亦不敢狂妄宣称它们属余。

书房者，文人雅士之精神家园也。余无
学，称不上雅士文人，却慕先祖宋儒张载公
之高风亮节，深邃思想，学识德行。在“观云
亭”腾挪之际，特以先祖著训《东铭》《西铭》
为名，辟阳台三角之地谓之“两铭斋”，一志
敬仰，并勉己学。此斋简而不陋，藏经卷于
内，寓情怀其间，实乃余心灵栖息之寓所也。

《东铭》者，述“戏言出于思也，戏动作于
谋也”。先祖以此铭警世，劝诫人们在平时，
不要把戏言与过失的行为都归咎于自己的
随戏心理，而不承认自己本心思谋已久要这
样做。提醒人们要保持诚意，正心修身。余
反复读之，故于斋中悬《东铭》以警己心，时
刻清醒面对各种诱惑和挑战，要坚守本心，
保持真诚和正直的品质，才能赢得他人的尊
重和信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西铭》者，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
焉，乃混然中处”。先祖以天地为父母，视万
物为同胞，其胸怀之广阔，境界之高远，令人
敬仰不已。余每诵读此铭，皆能感受到先祖
对世间万物之深切关怀，以及对人生意义之
深刻思考。于是，余于斋中置以《西铭》，以
为镜鉴，映照内心，时刻提醒自己常思己过，
常怀仁爱，以天下为己任，为世间之和谐、人

类之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两铭斋”内，四架书橱，一把藤椅，一方

小几，一盆文竹，便满满当当。虽是窄小，然
“鹪鹩巢林，不过一枝”，不必在乎也。唯恐
自身驽骀成性，日无一得，愧对满架经书。
书斋窗外，丹鹤楼咫尺相望，大红灯笼沐春
风微微灵动。伸手出窗，似乎即可触摸楼廊
那惟妙惟肖的木格窗棂。丹鹤楼南，即是

“一江清水供京津”源头之丹江碧水。江岸
武馆球场梨园，江面白鹭河鸭跃鱼，此景此
情，不饮自醉也！

余于斋中，手捧经卷，潜心研读，直抒胸

臆，做点短文。每每夜深人静，灯火阑珊之
时，独坐斋中，思绪万千，仿佛穿越时空，与
先祖对话，聆听“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
之教诲，领悟“民胞物与”，竭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之蕴涵，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宏愿。

此乃余之书房，亦“两铭斋”之记也。
闲章

我于闲章，原本攀扯不上。我不是书画
家，亦非金石家，更不是收藏家，何谈“闲
章”？但要唠叨起来，还是值得回味的。

那一年，我于北乡腰市，因工作刻制一

枚楷书名章。年余，又被调往与洛南丹凤接
壤的北宽坪，镇守边关。那时乘车不便，干
部一两星期回一次家。

到 2011年有了微信，我以“边关一卒”
做了昵称。晚间无聊，又不能回家，便翻寻
出退伍时宣传科科长赠我的一套工艺刻刀，
玩起了篆刻。学刻了“读书好”“好读书”

“读好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篆章，
有些还发表在报刊上。其间也刻了“边关
一卒”，竟成了自己的第一枚闲章。

闲章别于名章而言。作为一种独特的
印章形式，除了正式姓名章以外，无论是字

号、籍贯、书斋名、别号、官阶、门第、记事、
格言、诗句、成语、自勉语、吉祥语、调侃
语治印，都可归于闲章。闲章寄托了文
人的风骨和雅趣，往往承载着主人家的心
境、情感和人生体悟。通过闲章，可窥见
一个人的处境、志向和品格。名章只供本
人使用，闲章就不一定了。时过境迁，还
可以转赠他人继续使用，所以就会常听到
某某人说：“我这枚闲章可是某某名家曾经
用过的……”

第二枚朱文闲章“俯读仰思”，是宝鸡宗
亲刻制而赠。铭文是教诲我以先祖张载公

“屏居南山之下，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
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
取烛以书”为楷模的。

“俯读”，乃低头阅读各类典籍。可跨越
时空，与先贤对话，汲取他们的智慧与经
验。“仰思”，则是我在阅读之余，抬头仰望星
空，深入思考所学知识的内涵与意义。常在
夜深人静时，独坐书桌前，回顾一天的阅读
收获，试图找到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俯读仰思”于我，既是治学座右铭，也
是人生指南针。既要脚踏实地、勤勉努力，
又要心怀梦想、勇于奋斗。这不仅是我闲章
上的印记，更是内心深处的信念与追求。

去年金秋，在关中书院西边一家刘文西
题匾“蜀风堂”的印章铺里，我先是看上一块
石头，正看似秦岭主峰，峰间可放毛笔，俯瞰
似一片树叶，玲珑小巧，颇为喜欢。细看平
面，镌刻着“心清自得诗书味，室雅时闻翰墨
香”这充满文化底蕴与个人情怀的铭文。这
不正是我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生活状态的
真实写照吗！

“心清自得诗书味”，意在当心灵处于清
澈宁静的状态时，便能深刻体会到诗书中所
蕴含的韵味与智慧。阅读诗书不仅是对知
识的汲取，更是对心灵的滋养。于我而言，
在干好本职工作之余，常常寻得一隅静谧，
手捧书卷，细细品味其中的意境与哲理。一
时忘却尘世的喧嚣，享受内心宁静与满足。

而“室雅时闻翰墨香”，恰恰吻合了我书
房的雅致氛围，书架上摆着各类经卷，桌上
备有笔墨纸砚。每有空闲，便陶醉于欣赏书
画带来的愉悦与宁静之中。思绪飞扬到此，
我兴冲冲付账将这枚闲章请进书房，它将成
为我勇毅前行、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动力。

白 杨

书 房 与 闲 章


